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朔政办函〔2024〕9 号

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建立朔州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朔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各有

关单位：

根据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九部门《关于建立省市两级房

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的通知》（晋建房字〔2024〕22 号）精神，

经市政府同意，决定建立朔州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协调机制组成人员及主要职责

组 长：李润军 副市长

副组长：翟云丰 市住建局局长

许晋波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朔州监管分局局长

成 员：刘红宇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

文建华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

何勇儒 市城市管理局局长

高 宇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

刘贵龙 市行政审批局局长



— 2 —

王文娟 市政府金融办主任

葛忠明 市税务局局长

张 斌 人行朔州市分行副行长

协调机制负责组织各成员单位定期会商，研判房地产市场

形势和房地产开发企业融资需求，协调处理房地产融资中存在

的困难和问题，筛选可给予融资支持的房地产开发项目，推动

房地产开发企业和金融机构精准对接。协调机制下设办公室，

办公室设在市住建局，负责协调机制日常工作，办公室主任由

市住建局局长翟云丰兼任。

二、协调机制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

市住建局负责组织各成员单位定期会商，会同各成员单位

做好融资房地产开发项目筛选上报，组织政银企对接，做好房

地产市场形势分析、政策解释、问题研究，制定房地产市场调

控政策，强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等工作；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朔州监管分局负责会同各成员单位

做好房地产开发项目筛选推送，落实房地产金融政策，向银行

金融机构推送符合融资支持条件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名单，组织

政银企对接，指导督促银行金融机构加强信贷资金封闭管理、

严防信贷资金被挪用于其他投资；

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会同各成员单位做好融资房地产

开发项目筛选，做好不动产登记、抵押等手续办理及相关政策

解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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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市场监管局负责会同各成员单位做好融资房地产开发项

目筛选，加强信息共享，为融资机构查询相关房地产企业违法

违规行为信息提供便利；

人行朔州市分行负责会同各成员单位做好融资房地产开发

项目筛选，引导金融机构落实房地产金融政策，满足房地产开

发项目合理融资需求；

市税务局负责会同各成员单位做好融资房地产开发项目筛

选，加强信息共享，提供融资房地产开发企业重大涉税违法信

息等工作；

市城市管理局负责会同各成员单位做好融资房地产开发项

目筛选，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，提供融资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

过程中的违法违规信息等工作；

市行政审批局负责会同各成员单位做好融资房地产开发项

目筛选，加快行政许可事项办理。

三、融资项目需满足的条件

项目融资需满足五个条件：

（一）项目资本金到位，项目的立项、土地、规划、施工

等手续齐全，处于在建施工状态，或者虽短期停工但资产充足、

给予融资后可恢复建设交付；

（二）房地产项目公司治理结构完善，经营管理规范，具

有与融资金额匹配的抵押物；

（三）确定一家贷款主办银行，建立贷款资金封闭监管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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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确保资金用于项目建设交付而不被挪用；

（四）项目商品房预售资金未被抽挪或被抽挪的商品房预

售资金已全部追回，实行预售资金监管封闭运行，保障本项目

工程建设的前提下，支取的超出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内重点监管

额度以外的预售资金，优先用于偿还项目融资贷款；

（五）项目融资规模合理，市场销售前景良好，实事求是

地制定贷款使用计划和项目完工计划。

四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有在建项目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需向市住建局提出融

资申请，由市住建局汇总后，经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研究后

确定是否纳入房地产开发项目融资白名单。

（二）房地产开发项目白名单确定后，由国家金融监督管

理总局朔州监管分局负责向我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推送，并组织

开展政银企对接，提高融资效率。

（三）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、法治化原则评估协调

机制推送的融资白名单，对正常开发建设、抵押物充足、资产

负债合理、还款来源有保障的项目，要建立授信绿色通道，优

化审批流程、缩短审批时限，积极满足合理融资需求。对开发

建设暂时遇到困难但资金基本能够平衡的项目，不盲目抽贷、

断贷、压贷，通过存量贷款展期、调整还款安排、新增贷款等

方式予以支持。对融资房地产开发项目，建立信贷资金监管机

制，加强信贷资金封闭管理，确保信贷资金全部用于项目建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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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防信贷资金被挪用于购地或其他投资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协调机制各成员单位要加强工作统筹，为银行业金融机构

和融资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，要加快行政许可

事项办理，对符合条件的房地产项目尽快为其办理“四证”，

要加强信息共享，及时向相关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项目建设运

行、预售资金监管等信息。要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和银行业金融

机构做好不动产、在建工程等抵押提供支持，保障银行业金融

机构债权安全，要进一步压实房地产开发企业主体责任，指导

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项目销售、处置存量资产、引入投资者等

方式改善自身现金流，督促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法真实反映资产

负债、销售经营等情况，合规使用信贷资金，进一步增强银企

互信。

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3 月 1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